


重庆市丰都县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8)渝0230民初3778号

原告:杜剑，男，1986年9月2日出生，汉族，农民，住丰都县董家镇观圣场村16组78号，公民身份号码500230198609020436。
委托诉讼代理人：尹华，重庆市王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南岸支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8736594382P，住所地重庆市南岸区南坪街道南坪西路27号A单元18-1。
负责人：文强，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涌豪，北京市中银（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泉州中心支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50085610312XA,住所地泉州市丰泽区云鹿路东段麦德龙对面兴祥大厦一楼门店第4-第7。
负责人：耿捷，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静，重庆洪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古小川,男,1968年8月8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重庆市丰都县许明寺镇大菜园村3组,公民身份证512324196808080776。
    被告:重庆荣耀物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316689273160，住所地重庆市垫江县桂阳街道龙凤村一社。
法定代表人：周祥，执行董事。
第三人：重庆市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中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50000055409394X，住所地重庆市渝北区青枫北路12号。
法定代表人：余宪武，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钟秋月，重庆江腾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杜剑与被告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南岸支公司、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泉州中心支公司、古小川、重庆荣耀物流有限公司、第三人重庆市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中心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7月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杜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尹华、被告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南岸支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涌豪、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泉州中心支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静、古小川、第三人重庆市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中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钟秋月到庭参加诉讼。重庆荣耀物流有限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杜剑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南岸支公司在保险限额内赔偿原告经济损失95352.64元；2.被告古小川、重庆荣耀物流有限公司、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南岸支公司承担连带责任；3.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泉州中心支公司赔偿原告22530元。事实和理由：2017年11月10日，原告杜剑驾驶的渝GZ7922号小车从许明寺到董家镇，当车行驶至三合湾时，与被告古小川驾驶的渝GB3122号货车相撞，导致原告受伤并住院治疗，丰都县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大队认定，古小川与杜剑负同等责任。为此请求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南岸支公司(以下简称南岸支公司）辩称，发生交通事故是事实，同意在交强险与第三者责任商业险范围内承担责任，但原告的损失计算不正确，应依法计算。
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泉州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泉州公司）辩称，发生交通事故是事实，依法计算赔偿。
被告古小川辩称，发生交通事故是事实，应由南岸支公司赔偿本被告承担的责任部分。
被告重庆荣耀物流有限公司未作答辩。
第三人重庆市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中心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杜剑、古小川、南岸支公司、重庆荣耀物流有限公司支付重庆市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中心14900元。事实与理由：2017年11月10日，原告杜剑驾驶的渝GZ7922号小车从许明寺到董家镇，当车行驶至三合湾时，与被告古小川驾驶的渝GB3122号货车相撞，杜剑受伤治疗中，第三人垫付了杜剑医疗费14900元，为此请求法院支持第三人的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11月10日16时，杜剑驾驶渝G7922号小型普通客车，从丰都县许明寺镇往丰都县董家镇方向行驶，当车行驶至三合湾（小地名）路段时，与相对方向行驶，古小川驾驶的渝GB3122中型货车相撞，造成杜剑及其车内乘坐人员孙小兰、秦淑华、杜映桦受伤、两车受损的道路交通事故。孙小兰受伤后于2017年11月10日住垫江县中医院治疗，同年12月24日好转出院，共花去治疗费12794.35元。孙小兰受伤前在外务工。秦淑华受伤后于2017年11月10日住垫江县中医院治疗，同年12月2日好转出院，花去住院治疗费42834.3元，重庆市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中心垫付医疗费32300元，古小川偿还重庆市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中心垫付的医疗费14900元，秦淑华支付门诊医疗费2272.6元。2018年3月12日，秦淑华委托重庆市涪陵司法鉴定所进行司法鉴定，意见为，1.秦淑华右侧膝关节功能丧失25%以上评定为10级伤残，2.受伤之日起120日左右需1人护理；3.误工期限120天左右；4.营养补助需90天左右,秦淑华支付鉴定费2000元。对于重庆市涪陵司法鉴定所作出的司法鉴定意见，南岸支公司提出异议，并申请对护理期限及伤残等级重新鉴定，本院委托重庆市法庭科学司法鉴定所进行司法鉴定，意见为，1.秦淑华的右侧膝关节功能障碍未达伤残等级；2.秦淑华伤后护理时限评定为120日，南岸支公司支付鉴定费2250元、支付秦淑华赔偿款5000元。杜映桦受伤后于2017年11月10日住垫江县中医院治疗，同月23日出院，支付治疗费8798.28元，出院医嘱为适当加强营养，休息2周，杜剑委托重庆市涪陵司法鉴定所进行了司法鉴定，意见为，杜映桦颅脑损伤致轻度智能减退，日常生活有关的活动能力轻度受限评定为10级伤残，杜映桦支付鉴定费700元。诉讼过程中南岸支公司对该鉴定意见提出异议，本院委托重庆市法庭科学司法鉴定所进行重新鉴定，鉴定意见为，杜映桦头部外伤未达伤残等级，南岸支公司支付鉴定费1550元。杜剑受伤后于2017年11月10日住垫江县中医院治疗，同年12月2日出院，出院医嘱为，休息2月，适当加强营养，花去治疗费19294.72元，重庆市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中心垫付医疗费14900元,古小川已赔偿杜剑5000元。2018年3月12日，杜剑委托重庆市涪陵司法鉴定所进行了司法鉴定，意见为，1.杜剑右侧关节功能丧失25%以上评定为10级伤残；2.受伤之日起1人护理90天，误工期限180天左右，营养补助90天左右，杜剑支付鉴定费1400元。渝GZ7922修理费及拖车费计25060元。诉讼过程中，南岸支公司对该鉴定意见提出异议，本院委托重庆市法庭科学司法鉴定所进行重新鉴定，鉴定意见为，1.杜剑右膝关节活动障碍属10级伤残；2.杜剑伤后护理时限75日，南岸支公司支付鉴定费2250元，鉴定过程中杜剑支付检查费128元，住宿费138元。杜剑受伤前在外务工。杜剑与秦淑华系夫妻，其长女杜映桦于2011年11月27日出生，次子杜映霖于2017年4月7日出生。孙小兰与杜剑系母子关系。渝GB3122在南岸支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及第三者责任商业险限额50万元，南岸支公司支付杜剑赔偿款5000元，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渝GZ7922在泉州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及第三者责任商业险100万元，机动车损失险限额52986元，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险（驾驶员）1万元，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险（乘客）6万元（6人×1万元/人），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渝GB3122号货车挂靠重庆荣耀物流有限公司从事经营活动。
上述事实有原被告的陈述、渝公交认字[2017]第00120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病历资料、医疗费发票、重庆市涪陵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重庆市法庭科学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费发票、保险单、常住人口登记卡、银行转账记录、收条等证据，并经过庭审举证、质证、认证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原被告争议的焦点是：一、责任主体及责任范围问题；二、损失金额的确定及赔偿的具体计算等问题。
1、 责任主体及责任范围问题。责任主体及责任划分问题。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同时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和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同时起诉侵权人和保险公司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规则确定赔偿责任：（一）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由此被告南岸支公司、泉州公司、古小川、杜剑属于形式意义上的责任主体，又据该解释第三条规定“以挂靠形式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请求由挂靠人和被挂靠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重庆荣耀物流有限公司系被挂靠人，因此属于形式意义上的责任主体。上列形式意义的责任主体是否在实体上承担赔偿责任，应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及过错程度进行判定。从事故发生的原因来看，系被告古小川、原告杜剑违规驾驶的直接原因所致，其过错对等，因此双方应承担除交强险及商业保险约定赔偿限额外的民事责任。按照承担责任先后顺序，首先应由承保第三者责任交强险的南岸支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不足部分按照过错程度，由古小川、杜剑驾驶的车辆投保的商业险以约定的赔偿范围及限额承担赔偿责任，以上仍存不足的，由古小川、杜剑按照过错程度承担责任。赔偿范围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规定，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等都属于赔偿范围。
    二、损失金额的确定及赔偿的具体计算等问题。1.医疗费据实计算为19294.72元（重庆市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中心垫付医疗费14900元，南岸支公司支付5000元）；2.住院伙食补助费计算为(原被告自认50元/天，以此计算)，50元/天×23天=1150元；3.护理费为，120元×75天=9000元；4.误工费确定为，期限2017年11月10日至2018年3月11日，共122天，原告主张按固定收入计算，虽提供了劳动合同及以前的工资单，但未能提供事故发生后实际减少的收入相关证据，为此以一般标准予以计算，计算为100元/天×122天=12200元；5.营养费酌定为1500元；6.残疾赔偿金，因原告在城镇工作居住一年以上，依法以城镇居民计算为，32193元/年×20年×10%=64386元；7.交通费酌定为300元；8.住宿费138元；9.被扶养人生活费，被扶养人杜映桦、杜映霖随杜剑在城镇居住生活，为此以城镇居民计算，杜映桦的生活费计算为22759元/年×12年×10%÷2=13655.4元，被扶养人杜映霖的生活费以农村居民计算为22759元/年×17年×10%÷2=19345.15元，小计33000.55元；10.鉴定费为1400元+2250元=3650元；11.车辆损失计算为25060元,以上共计169679.27元。计入交强险医疗费的限额为，医疗费（19294.72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150元）+营养费（1500元）=21944.72元，计入交强险伤残限额为，残疾赔偿金（64386元）+护理费（9000元）+交通费（3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33000.55元）+误工费（12200元）+住宿费（138元）=119024.55元。计入交强险财产损失为2000元。具体赔偿额度应按整个事故所占的比例确定,在交强险医疗费项下所有受害人的该项计入总金额为102744.25元，交强险伤残项下所有受害人的该项计入总金额为157004.55元，由此原告在交强险医疗费项下应得的赔偿金额为，10000元×21944.72/102744.25=2135.86元，在交强险伤残项下应得的赔偿金额为，110000元×119024.55/157004.55=83390.58元，财产损失2000元，交强险项下合计87526.44元。在商业保险下计入赔偿的金额为，169679.27元－87526.44元=82152.83元，南岸支公司在该项下计入的金额为82152.83元×50%=41076.42元，该公司赔偿原告的经济损失为，交强险赔偿金额+商业险赔偿金额－已支付的费用-应支付其他垫付的费用=87526.44元+41076.42元－2250元－5000元－5000元－14900元=101452.86元。南岸支公司支付给重庆市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中心垫付的医疗费14900元。南岸支公司应支付给古小川垫付的医疗费5000元，双方可按此协议处理，如协商未果可另案诉讼处理。计入泉州公司座位险（驾驶员）项下的赔偿费用为，（169679.27元－25060元－85526.44元）×50%=29546.42元，该费用已超出座位险（驾驶员）限额10000元，以限额10000元为限进行赔偿，机动车损失险限额52986.4元下赔偿的金额为，（25060-2000）×50%=11530元，泉州公司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合计21530元。但原告主张赔偿的金额仅为117882.64元，差额为,101452.86元+21530元-117882.64元=5100.22元，该差额系原告向被告南岸支公司主张不足引起，依法以原告请求为限减少南岸支公司的赔偿金额，南岸支公司赔偿原告的经济损失实际计算为96352.64元。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事故损害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一）项、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十七条第一、二款、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1、 被告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南岸支公司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10日内赔偿原告杜剑经济损失96352.64元。
2、 被告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南岸支公司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10日内支付第三人重庆市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中心垫付的医疗费14900元。
3、 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泉州中心支公司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10日内赔偿原告杜剑经济损失21530元。
4、 驳回原告杜剑的其余诉讼请求。
5、 [bookmark: _GoBack]驳回第三人重庆市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中心的其余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682元，减半收取1341元，由原告杜剑负担268元，被告古小川负担1073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余孝安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四日

书　记　员　杨明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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